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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案 例 分 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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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仲裁與訴訟之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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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速度（6 到 9個月）

（二）一裁終局/總費用比法院三個審級費用低

（三）可選擇審理者

（四）程序比較有彈性

（五）秘密性/原則上不公開

（六）要有書面仲裁契約

（七）限於可和解的民事爭議/私法自治



二、跨國仲裁之重要事項

（一）仲裁協議之有無/仲裁地點(是否為外國仲裁
判斷的因素之一)

（二）仲裁人（人數、選任、評議）

（三）使用語言

（四）翻譯（當事人文書，文書證據之翻譯，
證人證述之翻譯）

（五）準據法（仲裁本身，原因關係）

（六）專家證人/法律意見書

理律法律事務所 © 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6



二、跨國仲裁之重要事項

（七）審理計畫/失權效

（八）證據調查及保全證據

（九）期間之延長

（十）送達/是否駁回承認之聲請

（十一）最後陳述

（十二）仲裁之承認執行與撤銷仲裁之訴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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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仲裁協議之有無/仲裁地點

◆ 傳真、Email、Line、WeChat、WhatsApp…等

◆ 簽署權限:業務人員、經理、負責人、表見代理

◆ 報價單條款、載貨證劵條款、軟體授權合約條款、電子契

約條款、開口契約條款、拆封契約條款等

◆ 仲裁前置程序

◆ 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/反請求/聲明擴大或追加

◆ 國家、州、省、縣、市

◆ 仲裁協會/組織

◆ 仲裁地點與訊問會地點可否不同



（二）仲裁人（人數、選任、評議）

◆ 一人仲裁或奇數仲裁人仲裁

◆ 主任仲裁人（下稱「主仲」）之推選(當事人兩造共推

、兩位仲裁人共推、仲裁協會選任、法院選任)。

◆ 為他造選任仲裁人

◆ 聲請仲裁人迴避之處理(其他仲裁人決定、仲裁協會決

定、法院決定)。

◆ 奇數仲裁人之評議及不同意見



（三）使用語言

◆單一語言或多種語言並行?

◆口語及文書可否不同?

◆仲裁判斷書應以單一語言或多種語言製作、何

時生效、若有歧異應以何者為準?



（四）翻譯

◆當事人文書

◆文書證據之翻譯

◆證人證述之翻譯



（五）準據法 （六）專家證人

/法律意見書

◆仲裁本身訴訟標的

之準據法

◆原因關係之準據法

◆資格限定

◆書面/公、認證

◆面詢、視訊



(七）審理計畫/失權效 （八 ）證據調查及保全證據

◆協商後制定

◆遵守/修改/仲裁

期限

◆失權效

◆第一次訊問會之闡明

◆限期提出/跨國因素

◆與訴訟不同/優點與

缺點



（九）期間之延長 （十）送達/是否駁
回承認之聲請

◆職權延長

◆協議延長

◆主文或主文+理由

◆發出主義或送達

主義

◆證據/表面證據/

釋明之證據

◆將來是否駁回外

國仲裁判斷聲請

承認之關鍵



（十一）最後陳述 （十二）仲裁之承認執行
與撤銷仲裁之訴訟

◆駁回承認聲請的理由

◆撤仲之事由

◆突襲性裁判/程序正義

之保障

◆不同國家之法律差異

◆程序正義之保障

◆公序良俗

◆撤仲不是再審



三、案例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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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仲裁協議之有無

2. 仲裁地點/被告所在地

3. 被告所使用之語言

4. 被告住所地之法律

5. 仲裁判斷/外國或國內判斷



三、案例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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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仲裁人之選任

2. 使用語言

3. 翻譯

4. 準據法/原因關係

5. 專家證人/法律意見書

6.審理計畫



三、案例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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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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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
書面仲裁協議要清楚

二. 仲裁人選要慎重

三. 善用仲裁；快速、圓融、有效解決爭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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